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物业管理区域落实南海区开展第33个爱国卫生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各业主：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开展孳生地清除暨统一灭蚊灭鼠行动的通知》精神，请各单位、各业主在4月28日配合开展统一的灭蚊灭鼠行动。重点做好下列工作：
　　一、清除容器积水。请各业主清除室内外各种废旧杂物，翻盆倒罐，清除室内、外积水，将可能积水的瓶子、水桶、水盆等容器进行彻底清理，将空容器倒置存放，防止蚊虫孳生。盆景、喷水池、养鱼池等各种室外景观水体要经常换水。定时清理天台、阳台、屋顶排水口，保持不积水，废弃水井要密封，防止蚊虫孳生。彻底清理居民家庭空调托盘、花盆托盘积水，花瓶和水养植物至少每周换水一次。露天堆放的轮胎须防雨遮盖，废弃轮胎应及时清除。
　　二、加强下水道管理。物业企业要对各种排水沟、下水道（地下室集水井）和化粪池等要采取必要的防蚊措施，下水道入水口要安装防蚊设设施，化粪池、沉沙井要严密加盖，防止蚊虫飞入产卵孳生。定期清除沟渠、洼地杂草和污物。
　　三、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属地社区安排，开展集中灭杀统一行动，科学合理地使用防蚊、灭蚊、灭鼠药品，避免过度用药和滥用药，做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时间、统一药物，不漏单位、不漏户、不漏点、不漏外环境。
　　四、请各物业服务企业在4月30日前报送灭蚊灭鼠活动总结及相关活动照片发送到zjwyglk@nanhai.gov.cn。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开展孳生地清除暨统一灭蚊灭鼠行动的通知.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4月26日
　　（联系人：董治富，联系电话：8121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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